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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

关于印发《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规定》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规定》，已经2019年8月30日办党支部班子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

2019年8月30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

公职人员的处理规定
为加强对我办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根据《芒市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细则》和《德宏州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特制度本规定。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吸毒行为是指吸食或注射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行为。

第三条  吸毒行为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认定。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

（一）中共党员。指组织关系在芒市搬迁安置办的中共党员。

（二）国家公职人员。指芒市财政供养的芒市搬迁安置办工作人员、退休人员。
第五条  吸毒行为的处理

（一）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中共党员，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二）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国家公职人员，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含非领导职务），按照干管权限，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先免职再给予开除公职处分。

（三）凡经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退休人员，按相关规定处理。

第六条  对吸毒的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按照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归口分级处理。

（一）组织关系在芒市搬迁安置办的中共党员，由公安机关认定后，移交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二）在芒市搬迁安置办辖区内国家公职人员中的非中共党员，由公安机关认定后，移交所属单位或主管机关处理。

第七条  凡报考、安置、调入芒市搬迁安置办的国家公职人员，体检时必须做毒品尿样检测，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取消录用、聘用资格；拟任用、提拔的干部及拟吸收的中共党员对象，必须做毒品尿样检测，被公安机关认定为吸毒的，不得提拔任用，不得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八条  各股室要全面排查清理吸毒人员，每年组织干部职工定期、不定期进行毒品尿样检测，准确统计上报实有吸毒人员数据。

第九条  对在清理、查处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年度惩防体系建设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不得评定为合格以上等次，并追究股室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持应付、观望态度，不作为的；

（二）虚报、瞒报吸毒人员数据、压案不查、包庇袒护的；

（三）因工作不力、措施不到位、教育监管不严，导致本股室吸毒问题反弹、吸毒人员管理失控的。

第十条  为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说情或干扰对吸毒人员的调查处理，一经查实，将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如与德宏州原制定下发的文件规定相冲突的，以《德宏州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办法》规定为准。

本规定由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负责解释，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对吸毒中共党员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规定》同时废止。

────────────────────────────────────────────────────

  中共芒市搬迁安置办支部委员会           2019年 8月 30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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